附表一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參考例(某工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在實驗(習)室、實習工廠、研究室等工作場所作業之安全衛生，特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條規定定本管理規章。

第二條　本規章之適用範圍為本校校區內之下列場所(以下簡稱適用場所)：


一、生實驗室及實驗準備室。


二、學生實習室及實習準備室。

三、學生實習工廠。

四、置有研究設備之研究室。

五、其他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適用場所。

第三條　本校適用場所負責管理業務者稱為適用場所負責人。

第四條　本校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置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為：


一、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安全衛生室

第五條　本校設置之安全衛生人員為：


一、安全衛生主管


二、安全管理員


三、衛生管理員


四、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六條　本校之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如下：


第七條　安全衛生委員會為本校安全衛生最高諮詢組織，研議，研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有關事務。有委員二十七人組成，成員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二、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總務主任兼任。


三、顧問一人。


四、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指定一人兼任。


五、相關行政主管八人擔任。


六、各科主任為當然委員。


七、各科安全衛生負責人。


八、安全衛生人員七人(函安全衛生主任)。


九、消防人員一人。

第八條　安全衛生委員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安全衛生業務主任為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主席，研議下列事項並備紀錄：


一、研議安全衛生有關規定。


二、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劃。


三、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材料之危害。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之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六、研議校長交付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九條　安全衛生為本校之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置安全衛生主任一人，下設安全衛生小組，其組織系統如下：

第十條　各科適用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如下：

第十一條　校長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縱理本校適用場所內一切安全衛生業務。


二、擔任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合訂本校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與本校所定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工作手則。


四、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執行。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十二條　執行秘書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襄理本校適用場所內一切安全衛生業務。


二、審核本校安全衛生年度計劃與本校所定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工作手則。


三、責成安全衛生室策劃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推動。


四、督導有關單位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督導有關單位實施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十三條　安全衛生業務主任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擬定本校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二、擬定本校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

三、推動及宣導各科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四、支援、協調各科安全衛生有關問題。

五、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

六、規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工作。

七、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十四條　安全衛生人員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擬定本校適用場所之防災計劃。


二、擬定本校適用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支援、協調各科安全衛生有關問題。


五、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

六、規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工作。

七、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十五條　各科主任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指揮、監督該科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二、責成該科安全衛生負責人辦理安全衛生室交付事項。

三、執行巡視、考核該科安全衛生有關事項。

第十六條　各科安全衛生負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辦理安全衛生室交付事項。

二、督導該科適用場所負責人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三、推動、宣導該科有關安全衛生規定事項。

四、辦理該科主任交付之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第十七條　適用場所負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如下:                                        

一、督導在該場所內之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事項。

二、定期檢查、檢點該場所內之環境、機械、儀器、設備之安全衛生問題立即向上呈報。

三、當該場所內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即要求該場所內人員停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處所。

四、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五、發生意外事故立即向上呈報，並作必要之處置。

六、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七、發生意外事故立即向上呈報，並作必要之處置。

第三章  自動檢查之實施

第十八條  本校適用場所之機械、設備，各科適用場所負責人應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以下簡稱檢查辦法)第十四條至第四十三條規定實施定期檢查。

第十九條  本校適用場所之下列設備，各科適用場所負責人應依檢查辦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六條之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一、第二種壓力容器。

   二、局部排氣或除塵裝置。

第三十條  本校適用場所之下列設備，各科適用場所負責人應依檢查辦法有關規定實施作業有關事項之檢點:

一、鍋爐及其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操作作業。

   二、高壓氣體之灌裝儲存作業。

   三、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四、具危險性之儀器、設備操作。

第三十一條  安全衛生室就本規章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規擬定自動檢查計劃。

第三十二條  安全衛生室就本校適用場所，依勞工作業環境策定實施辦法規劃、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第四章  災害報告

第二十三條  本校適用場所內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應於四小時內報告安全衛生室：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難人數三人以上者。

 第五章　罰則

第十四條  本校適用場所內之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函送台灣省勞工虞北區勞工檢查所，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下罰鍰：

一、不遵守本校所計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二、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者。

  
三、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管理規章經安全衛生委員會認可，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定時亦同。

